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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州正茂项目2021年7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正茂（福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1年7月1日提交了2021年7月的资金计划，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福州正茂项目公司2021年7月份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于2021年7月1日提交的2021年7月的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支出合计7,364.61万元。其中：工程款支出2,283.55万元，销售费用220.00万元，管理费用60.00万元，财务费用283.06万元，兑付到期商票4,218.00万元，不可预见费用3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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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7月计划金额

	 土地款支出 
	-

	 大配套支出 
	-

	 工程款支出 
	2,283.55

	 销售费用 
	220.00

	 管理费用 
	60.00

	 财务费用 
	283.06

	本月到期商票
	4,218.00

	不可预见费
	300.00

	 资金流出小计 
	7,364.61


2、 福州正茂项目公司资金计划情况审核说明
（一）工程款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1年7月工程款计划支出金额共计2,283.55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根据项目公司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总承包工程》，项目公司委托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施工建设任务。合同总价款为32,267.34万元，付款节点见下表，目前已累计支付七笔工程款共计11,316.476万元，项目公司本次核定产值为2,328.39万元，项目公司按照核定产值的60%/70%计算核定金额，即1,513.45万元，而6月份应付未付金额为524.68万元，故计划在7月份使用商票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2,038.13万元，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节点
	付款比例
	付款支付形成

	
	应付款垫资至首栋达到预售，此部分垫资利息按年华8%补偿
	

	预售前地下室顶板封顶完成（按达标面积算）
	50%
	现金或ABS

	开工批次达1层顶
	50%
	现金或ABS

	开工批次到预售条件后
	6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单体结构完成30%、60%两个节点付款
	6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封顶
	7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预售后地下室顶板封顶完成（按达标面积算）
	7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砌体每完成30%付一次，一共付三次
	7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单栋结构验收
	7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单栋内墙抹灰每完成50%付一次，一共付两次
	7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单栋外墙抹灰每完成50%付一次，一共付两次
	7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保温、涂料每完成50%付一次，一共付两次
	7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单栋主体落外架
	75%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单栋精装修交接完成
	75%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回填土完成
	75%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开工批次工程竣工
	85%
	现金或ABS50%、商票50%

	整体交付（交付率达90%）
	90%
	现金或ABS50%、商票50%

	合同结算完毕
	97%
	现金或ABS50%、商票50%

	保修期满1年
	1%
	现金

	保修期满2年
	2%
	

	保修期满3年
	0%
	


（2）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9月8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金鸡新苑三期）基建用水工程》，合同总金额为37.00万元，对方单位名称福建兆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按照现场施工进度付款，每月支付经核准完成金额的70%；工程全部竣工验收后的一周内，付至合同金额的100%。截至目前工程已竣工并经项目公司验收，合同已支付25.90万元，本次计划在7月份支付合同剩余价款，即11.10万元，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3）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11月22日用印的《正茂望山筑通信广电迁改工程合同》，对方单位名称：福建金朝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工程范围：福州正茂望山筑项目通信（联通、移动、电信及有线电视等）迁改工程。迁改范围涉及塔头路铁门口至二化医院化工河段红线内通信广电线路,合同总价款为11.84万元。付款节点为：按照现场施工进度付款，每月支付经核准完成金额的70%；工程全部竣工验收后的一周内，付至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后付至结算金额的100%。目前工程已结算完成，累计支付合同金额10.66万元，项目计划在7月份支付尾款，即1.18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4）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11月9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燃气迁改事宜合同》，由福建宝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燃气迁改服务，合同总金额为38.77万元，付款方式为：每月支付经核准完成金额的70%；工程全部竣工验收后的一周内，付至合同金额的100%。合同已支付27.14万元，截至目前已完成合同规定内容，故项目公司计划在7月份支付合同剩余价款，即11.63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5） 项目公司计划在2021年7月签订《正茂望山筑（金鸡新苑三期）燃气工程合同》，对方单位名称：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合同内容：乙方根据甲方委托负责组织由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完成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塔头路与二环路交叉口北侧正茂山南筑(正茂望山筑) 1#-3#楼、5#-11#楼的施工、竣工验收、移交以及接口通气等工作，合同总金额为322.462万元，付款节点：甲方应于本合同签订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部合同价款的60%，即1,934,772.00元，其余40%的合同价款，即1,289,848.00元，在乙方完成施工并竣工验收后十日内付清。项目公司将于7月与签订合同，届时将支付合同全部合同价款的60%，即193.48万元，该项支付计划合理，该笔款项在申请付款时会严格审核合同签订情况及核实合同内容；
（6）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5月18日签订的《给水设计合同书》，由福州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正茂望山筑项目提供自来水供水设计服务，合同总价款为13.02万元。目前合同已履行完毕，项目公司计划在7月份支付工程全部价款13.02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7）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5月21日与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签订的投保单，商用燃气用户投保单9.00万元，居民用燃气用户投保单6.00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7月份支付保险费15.00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经审核，根据项目公司提供的资金计划表，上述计划支付内容与计划开发进度基本相符，我司认为7月项目公司有关工程款支出的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二）销售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2021年7月的销售费用支出金额共计220.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预计本期支付工资社保费用100.00万元，职工福利费10.00万元，其他营销合同及日常费用付款110.00万元。
项目公司营销计划及人员工作计划尚未排定，届时将根据实际人员安排进行支付相应费用，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三）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在2021年7月的管理费用支出金额共计60.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预计本期支付工资社保费用15.00万元，招待费用10.00万元，水电费8.00万元，其他办公费用27.00万元。
经审核，我司认为7月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编制合理，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协议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4） 财务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在2021年7月的的财务费用支出金额共计283.06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本月应付开发贷利息253.06万元。
项目公司于2021年3月1日收到开发贷54,500.00万元，2021年6月29日收到开发贷12,300.00万元，利率4.75%，开发贷利息按月支付。
[bookmark: _GoBack]本月应付利息：54,500.00万元*4.75%/360*30+12,300.00万元*4.75%/360*23=253.06万元。
2、 中行中收费用30.00万元
项目公司计划在7月支付中行中收费用30.00万元，此笔款项预计在7月份与中行签订协议，实际支付时以协议为准。此笔款项为2020年12月安置房政府回款时需向银行贷款，项目公司承诺向中行支付30.00万元，以使政府取得贷款后支付项目公司第一笔房款。
经审核，我司认为7月财务费用资金支出计划编制合理，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流程、协议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五）兑付商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在2021年7月兑付到期商票5笔共计4,218.00万元，明细如下：
1、 2021年1月21日开出工程款商票460.00万元，收款方：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该商票于2021年7月20日到期。
2、 2021年1月21日开出工程款商票1,000.00万元，收款方：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该商票于2021年7月20日到期。
3、 2021年1月28日开出工程款商票758.00万元，收款方：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该商票于2021年7月27日到期。
4、 2021年1月28日开出工程款商票1,000.00万元，收款方：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该商票于2021年7月27日到期。
5、 2021年1月28日开出工程款商票1,000.00万元，收款方：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该商票于2021年7月27日到期。
经审核，我司认为7月兑付商票资金支出计划编制合理，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流程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六）不可预见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7月份的不可预见费用为300.00万元，以备一些不可预测的资金支付。
3、 结论：
项目公司本次提交的2021年7月资金计划按款项类别分类，分类信息明确，直观，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涉及的合同及付款与开发节奏匹配，部分付款时间较之现金流预测表略有调整。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申请情况审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2021年7月份的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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